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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2-062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7月29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4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董事会决议。 会

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对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471元/股调整为

10.971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4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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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2年7月29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2年8月4日以书面传签的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监事会决

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4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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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471元/股调整为10.971元/股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8月4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

规定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2、2019年3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

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3、2019年3月4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2019年3月4

日至2019年3月14日。 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公示期

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3月15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

况说明》。

4、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5、2019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892名激励对象授予25,947,021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2.05元/股；

本次实际向3,893名激励对象授予149,183,352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03元/股。 上述

权益已于2019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6、2019年8月13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含预留部分）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1.921元/股，限

制性股票（含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每股5.901元。

7、2019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

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74名激励对象授予473,000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11.921元/股；本

次实际向364名激励对象授予10,348,325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01元/股。 上述权益

已于2019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8、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

余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20名激励对象授予6,013,755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11.921元/股；

本次实际向428名激励对象授予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01元/股，取消授

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票7,159,432股。 上述权益已于2020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41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

181,075份， 同意回购注销5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1,680,450股。

9、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10、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5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553,80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2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

985,980股。

11、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年5月29日，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1.921元/股调整为11.721元/股。

13、2020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0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70,5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5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031,585股。

14、2020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7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00,38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

427,240股。

15、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9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1,192,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413名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3,398,140股。

16、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40,78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5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

644,660股。

17、2021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

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符合条件的789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630,813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67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8,045,338股。

18、2021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527,636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7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

473,216股。

19、2021年7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1.721元/股调整为11.471元/股。

20、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63,8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1,753,945股。

21、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

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4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00,52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2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364,550股。

22、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1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81,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7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3,228,952股。

23、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234,79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

108,988股。

24、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

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符合条件的715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987,638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6,287,452股。

25、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403,783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59,571股。

26、2022年8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1.471元/股调整为10.971元/股。

二、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说明

（一）调整原因

2022年6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2022年7

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0号），公告股

权登记日为2022年8月4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2年8月5日。

鉴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

股票期权行权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派息、配股

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

面值。 派息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11.471-0.5=10.971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系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

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核查意见

5、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2-065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

2022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7.95元/股（含）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7.45元/股（含）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2年8月5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2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95元/

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

告书》” ）（公告编号：临2021-072号）。

二、调整2022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2年6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分配方案如下：以实施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

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股本。

根据《回购报告书》之规定，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7.95元/股

调整为不超过17.45元/股，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

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9,781,890,373×0.5÷19,865,104,011≈0.4979元/股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不送股，不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7.95-0.4979）/(1+0)≈17.45元/股（保留两位小

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约为8,595.99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3%；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

量约为5,730.66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9%。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后

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18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高科” ）持有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533,

617股，持股比例为0.801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2年4月9日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4号），南京高科拟于2022年5月5日至2022年11月4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9,533,617股公司A股股票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0.8012%）。 南京高科于2022年8月4日函告公司，截至2022年8月4日南京高科减持股份

计划时间已经过半，在此期间南京高科未减持公司股票，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南京高科于2022年8月4日函告公司，截至2022年8月4日，南京高科减持股份计划时间

已经过半。 根据南京高科函告及相关规定，现将南京高科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京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

5%以下股东 29,533,617 0.8012%

IPO前取得：24,611,347股

其他方式取得：4,922,270股

注：以其他方式取得的4,922,270股公司股份系公司2018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9,533,617 0.8012%

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1,952,751 25.0098%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7,454,975 3.1862%

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1,832,302 1.6773%

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0 1.6276%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483,584 0.2844%

南京金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567,861 0.0154%

合计 1,201,825,090 32.6019% —

注：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转融通出借了137万股公司股份，以上持股数

不含其已出借股票。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南京高科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南京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

0 0%

2022/5/5～

2022/8/4

集中

竞价

交易

0�-0 0 29,533,617 0.801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

经营等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的最终实施结果受公司股价、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南京高科减持股份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88276 证券简称：百克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1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百克生物” 或“公

司” ）股东魏学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0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2%。上述股份均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2年6月27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7月1日， 公司披露了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9）， 魏学宁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00,000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

过0.4844%，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

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2022年8月4日，公司收到了魏学宁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截止2022年8月4日，魏学宁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中共减持1,164,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20%。 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魏学宁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6,010,000 8.72% IPO前取得：36,01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魏学宁 1,164,116 0.2820%

2022/7/28 ～

2022/8/4

集中竞价

交易

58.00-6

5.38

72,428,550 34,845,884 8.440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系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而实施的减持，实施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

东，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

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择机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

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6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质押冻结股份发生被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8月3日，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索菱股份” ）通

过查询京东拍卖平台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下发的《持

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获悉，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肖行亦先生部分质押冻结股份发生被动减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的原因

公司通过查询京东拍卖平台获悉， 申请执行人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与被执行人肖行亦、

叶玉娟亦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2020）厦鹭证执字第393号执行证

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申请处分本案

质押股票以清偿债务。 深圳中院于2022年5月20日裁定“强制拍卖被执行人肖行亦持有的

‘ST索菱’ 19,860,000股股票以清偿债务” 。

肖行亦持有的上述股份于 2022年7月20日10时至2022年7月21日10时止被深圳中院

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上述司法拍卖已按期进行，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

平台出具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本次司法拍卖已全部成交。竞买人陶世青以最高应价

竞得本拍卖标的“ST索菱” 共19,860,000股股票，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108,373,632.00

元（壹亿零捌佰叁拾柒万叁仟陆佰叁拾贰圆整）。

公司通过查询中登下发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及《证券质押及司

法冻结明细表》获悉，肖行亦先生持有的上述被拍卖股份已于2022年8月2日登记过户。

二、被动减持股份基本情况

肖行亦先生持有的股份于2022年8月2日发生被动减持，其持有股份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数量（股）

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肖行亦 143,334,030 16.92 -19,860,000 123,474,030 14.57

肖行亦先生上述被动减持股份股份性质及原质押冻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股份性质

被动减持股份数

量

质押/冻结类型 质权人/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1 肖行亦 无限售流通股 4,000,000

柜台质押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首位查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 肖行亦 无限售流通股 2,240,000

柜台质押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首位查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3 肖行亦 首发后限售股 13,620,000

柜台质押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首位查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合计 19,860,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肖行亦先生本次被动减持的首发后限售股13,620,000股为肖行亦先生参与2017年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而取得的股份。

2、公司未获悉本次竞买人陶世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与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3、截至公告日，肖行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3,474,0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7%，其

中质押股份123,051,99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66%，轮候冻结股份123,474,030股，占其

所持股份的100%。

4、肖行亦先生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四、报备文件

1、深圳中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 03�执8245号之一】。

2、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出具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

3、中登下发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03990� � � � � � � � �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2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13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863,488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6.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7,599,565.44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20,962,253.90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6,637,311.54元（公司实

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5,379,576.31元， 加上发行费用对应可抵扣进项税额1,

257,735.23元）。 上述资金于2020年11月22日分别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

述款项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汇会验[2020]6654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 募集资金账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及使用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及使用制度》” ）。 根据《管理及使用制度》，本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20年11月26日，连同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道前路支行、浙商

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阊胥路支行

1102170619006113938 本次注销

2

互联网云医疗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

浙商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3050020010120100328998 正常使用

3

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

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支行

632485373 正常使用

4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

018805010004545 正常使用

三、 本次募集资金账户销户情况

截至2022年8月3日，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已按计

划使用完毕，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阊胥路支行开设的募集专户（账号：

1102170619006113938）余额为0，募集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办理完

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道前路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